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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十四所的马振宇遭劫持 

近日南京法轮功学员、原十四所

主力工程师马振宇（男）被劫持到下

关区看守所，望知情人士提供详情。 

马振宇为人正直，原是南京市十

四所的技术主力，多次遭中共绑架，

曾被中共非法判重刑，受尽迫害。 

溧水县庄勇被中共绑架 

二零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南京

市溧水县法轮功学员庄勇在其单位

被中共绑架，详情待查。 
南京徐某（女）失踪近一年 

南京市法轮功女学员徐某，50
多岁，退休教师，南京市下关区人（住

兴卫村），曾被中共流放在连云港市

任教多年，退休后搬回南京居住。 
二零一零年七月，徐某突然失

踪，至今毫无消息，望各界善良人士

给予关注，帮助早日找到徐姓法轮功

学员的下落。 
南京潘筱琴被六一零绑架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下午，

南京法轮功学员潘筱琴在南京市苜

蓿园地铁口被四个中共恶人当着她

丈夫的面绑架，恶人还到其家中抢

劫。目前，潘筱琴被劫持到白下区临

时设在行宫饭店的洗脑班（强迫公民

放弃信仰的非法私设监狱）迫害。 

此前，南京六一零（专门迫害法

轮功的非法机构，凌驾于公检法之

上）曾三次去过她家，要她去办理退

休金，潘筱琴怀疑其中有诈没有去。

家人误认为来人是真心的，劝她到原

单位去一趟，了解了解情况。就这样

她与丈夫从家里走出来不远，被早就

守在地铁口的恶人绑架。所谓的“落

实工资”完全是欺骗。 

据悉，潘筱琴于 2002 年被非法

判刑至现在，原单位没有给她发放过

退休金及一切应有的待遇。她为退休

金的事找过有关部门，并准备申诉。

南京陈海燕突然失踪 
南京法轮功学员陈海燕前段时

间向地方政府提出申诉，反对对她非

法拘禁的 10 年刑期。近日，陈海燕

突然失踪，望知情人士提供详情。

据悉，陈海燕在 2000 年曾去北

京上访、反映法轮功真相，中共南京

市恶警将她劫持到看守所迫害。之

后，为阻止陈海燕再去上访，南京六

一零和不法警察又胁迫她的亲戚，将

精神完全正常和健康的她劫持到南

京精神病院，时间长达四个月左右。

在陈海燕被南京精神病院迫害期间，

她曾对前去探望她的人说，一个正常

人被关进精神病院，整天与精神病人

呆在一起，被医生当作精神病人治

疗，她心里的滋味比坐牢还难受。

陈海燕一直向父老乡亲讲述法

轮功真相、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

害，行使着中国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

自由的合法权利。然而，中共却徇私

枉法、对陈海燕打击报复，将她绑架、

并非法判她十年重刑，后又将她劫持

到江苏省南通监狱迫害多年。 

个体经营者孙广玉被绑架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四日上午，

南京市溧水县法轮功学员孙广玉在

自家开的油漆店里被南京市公安局、

溧水县公安局一伙恶警绑架，恶警还

到她家中抢劫，遭抢劫财物待查。

据悉，早在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三

日，孙广玉就曾被南京“六一零”伙

同溧水县“六一零”及其控制的一帮

不法警察绑架到江苏省女子劳教所，

经检查身体，发现胃里有肿瘤，本应

该去医院接受治疗，但南京“六一零”

与溧水县“六一零”及其控制的一帮

恶警却把孙广玉从劳教所又绑架至

洗脑班，逼迫她放弃信仰，不给她治

疗，也不让家人相见。 

孙广玉回家后，坚持修炼法轮

功，身体逐渐康复。没打针、吃药就

恢复健康，邻居与亲友看了都称奇。

为了生活，她重新开了油漆店。本着

炼法轮功做好人的原则，童叟无欺，

生意走向了正轨。但是有谁会想到这

么一个好人，又再次被绑架。 

孙广玉多年来一直坚持修炼法

轮功，多次被南京“六一零”伙同溧

水县“六一零”及国保大队的一帮不

法警察绑架，遭受迫害。她丈夫因害

怕妻子一次又一次的被中共迫害，被

迫和她离婚。现在，家中只有女儿一

人孤苦零仃地守着油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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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瓦德拉哈勒市的法轮功学员日复一日地在当地公园里教民众

学炼法轮功功法，深受市民喜爱，当地 大的报纸《Nueva Alcarria》前来

采访（右图报道图片），并以大篇幅进行了报道。 

报道说：“法轮大法是一个放松精神、强身健体的古老的修炼功法，

基本原则是：真、善、忍；同时有五套功法，虽然动作简单，但能量场非

常强大。在市中心的公园，每周日会有很多的人来这里炼功，有两位教功

人在这里义务教授功法，来炼功的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身体和心灵的提升。”

报道说：“中国是法轮大法的发源地，但又是全世界唯一不让炼法轮

功的国家。”“中共政权害怕这套拥有无数追随者的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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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六一零”主任、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黄亚玲： 

我们都知道，南京法轮功学员的被绑架、被非法关押、特别是

被非法劳教、非法判刑，几乎全是由你来决定。想一想，自从你担

任“六一零”（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主任，在你的指挥下，

有多少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失去自由、身心惨遭摧残？ 

黄亚玲，聪明人应该为自己想好退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

夕祸福，世间局势瞬息万变。官场之中，从座上客到阶下囚，不过

眨眼之间。迫害法轮功这样一个涉及千万人、历时十多年的大冤案，

可不是小事。当历史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对法轮功信仰者的迫害不

可能逃脱正义的审判，迫害好人者必将遭到清算。 

当有一天，你亲自裁决的非法劳教、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等罪

行成为你被起诉的罪证的时候，当你被送上被告席的时候，你如何

为自己辩护？是“执行上级命令”吗？你有书面证据吗？到那天，

哪个上级会替你承担罪责？谁能保证你有一天不会成为替罪羊？ 

当年纳粹战犯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公审时，希特勒罪恶政策

的执行者、帮凶无一幸免，漏网者，无论时日长短，被终生通缉。

历史启示人们：执行命令决不会成为犯法逃脱惩罚的借口！ 

文革后期，中共为了平民愤，对迫害好人的“三种人”进行内

部清查，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畏罪自杀，有数百名紧跟“四人帮”

的公安、司法人员、军管人员，被拉到云南等地秘密枪决，家人得

到的通知是“因公殉职”，很多文革中的风云人物都成了阶下囚。

黄女士，南京市法轮功学员这几年的遭遇，你应该比谁都清楚。

近几日，再次出现对法轮功学员的大肆搜捕，已经披露出来的有

十二人被绑架。其中，周丽琴、刘开梅被绑架到南京市看守所，张

雪峰被绑架到下关区看守所，张雪峰、刘开梅夫妇家只留下一个孩

子没人照顾；张秀华、孙根萝、彭桂华、李远能被劫持到洗脑班。

法轮功学员是一个整体，被你绑架的所有法轮功学员都是我们

的亲人，你们绑架他们，就是绑架我们，非法关押他们，就是非法

关押我们。我们不但会加倍关注亲人的冤情，也将加倍关注你的所

作所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的违法犯罪行为给无数善良人带

来巨大的痛苦，你如何偿还？除了自己改邪归正、及早停止作恶，

没有其它办法可以救的了自己。你好好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在此也顺告南京市“六一零”副主任周亚东、南京市洗脑班负

责人高鹏飞。希望你们都认真学学法律。如果你们还没有被邪党洗

尽良知，如果你们还有为人的起码正义，那么，就请你们凭你们尚

存的那点良心想一想，在你们所谓的“法制学习班”上对法轮功学

员的强制性暴力洗脑，是真的在学习法律，还是在歪曲法律？是真

的在“执行法律”，还是在披着法律的外衣进行着 邪恶的迫害？

真正 需要进行法制学习的正是你们这些打着“法制”的幌子肆意

践踏法律的执迷不悟之人！ 

我国宪法第五十八条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

员会行使立法权。其它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没有立法权，只有执

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法律解释权属

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民政部、公安部没有立法权。1999

年 7 月 22 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关于取缔法轮功的决定》以

及随后公安部发布的依据民政部取缔决定而做的通告不是法律，并

且都是违反中国宪法的。 

1999 年 10 月 25 日，江泽民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信口雌黄的对

法轮功进行诬陷。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诋毁法轮功的评论员

致致致 南南南 京京京 市市市 “““ 六六六 一一一 零零零 ””” 人人人 员员员 的的的 公公公 开开开 信信信    
文章。江泽民个人和人民日报这个评论员有

什么权力和资格给法轮大法定性？恰恰相

反，他们的行为是严重的违法、违宪行为。

1999 年 10 月， 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

员会第九届第 47 次会议和 高人民法院审

判委员会第 1079 次会议，分别通过了《关

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且不说“两高”

在这里越权解释法律，是公然违反宪法，单

说这时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未做出关于惩治

邪教的规定，它们在这里解释谁的法律呢？

依此将刑法第 300 条“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

家法律、法规实施罪”强加于法轮功，自然

是更荒唐的无稽之谈。 

到今天为止，中国现行法律中根本没有

一条法律将法轮功定为“×教”，法轮功在

中国是完全合法的，所有的镇压行为都是违

法的，甚至是犯罪！ 

迫害法轮功十多年来，你们用“利用邪

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法规实施罪”这条所

谓的莫须有的罪名迫害了无数法轮功学员，

且不说中国没有任何一条法律将法轮功为

邪教，就是在法庭上，也从来没有谁能指出

法轮功学员破坏了哪条法律法规的实施！ 

奉劝各位尽早抽身，对自己的生命负

责，不要再为中共邪党的罪恶卖命，不要再

对中共邪党存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有尊严

的生命来自上苍，不来自中共，不属于中共，

更不能卖给中共。在九千六百多万勇士声明

脱离中共，“三退”大潮正在凶猛向前推进

的今天，如果你对中共本质依然认识不清，

一定要看看旷世奇书《九评共产党》，对于

生活在邪党欺骗下的中国人，读过此书，才

能说不枉此生！ 

然后，再扪心自问一下，你们是否真的

不知道你们的所作所为是在违法犯罪？你

们是否真的不知道，洗脑班是在对人非法拘

禁？劳教制度是违法的？你们是否真的不

知道，法轮功学员是无辜的，他们没有罪，

你们长时间的、一而再的绑架以致非法关押

他们是在犯罪？你们是否真的认为，为了你

们的个人利益，就可以不惜一切的这样对待

法轮功学员？那么，将来谁来为你们的助纣

为虐买单？你们不为自己的未来考虑，也不

为自己的家人和子孙考虑吗？！ 

望三思！ 

 

南京法轮功学员 

2011-06-06 


